
 

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

计 海 庆

摘    要    在人类增强伦理的辩论中，超人类主义支持人类增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立足于伦理自然主义

这一现代的主流规范性思想来论证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体现为追求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的伦理利己主

义，追求普惠性增强的功利主义，以及身体形态自由权和人类物种的后人类进化等主张。生物保守主义在人

类增强问题上反对超人类主义，并分为强、弱两种批判立场。强批判的生物保守主义针对后者的伦理自然主

义在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提出了批判，但未能对超人类主义构成实质性的挑战。自然主义谬误的方案

失之于形式化和缺乏实质主张；而哈贝马斯基于形上学和福山基于宗教直觉的批判又过多依赖于超验的直觉

并与时代脱节。论证上的不完备，导致强批判无法证成通过立法来管控增强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主张，这表明

了强批判路径的困难，同时提示出一种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的、用经验和实证的态度审视增强技术的弱批判立

场，文末提及了后者的质疑契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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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类增强伦理”（human enhancement ethics）这一提法，来自朱利安·扎瓦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

和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于 2009 年编辑出版的《人类增强》一书。该书编者指出：人类增强

已经发展为近年来应用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论辩话题，讨论的核心是，人类是否应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自

身的精神和生理能力等进行直接增强。①

通过接受教育、与人相处或是体育锻炼等手段增进知识、学习社交、强健体魄等，属于传统的自我完

善和提高的途径，需要不断付出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一定成效；人类增强则是通过外在的医学治疗或生物

技术的干预，直接获得传统的方法希望达到的效果。在人类增强的语境中，突出的关键词是 “直接”和

 “科学技术手段”。“直接”指省去了原本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科学技术手段”凸显的是借助了现

代科技，即“人类增强技术”。

随着基因技术、认知科学、脑科学、纳米技术等的进步，运用相关成果对人体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进

行操控、改造和增强，正变得日益可能。身体能力方面，借助基因技术和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

 

①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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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身高和耐力等生理指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甚至是显著的提高。①在心理和情绪方面，科学家

已经找到了一些提升人类短时间内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方法和药物，而相关情绪控制和调节的药物则更为成

熟。②在免疫能力方面，随着地中海贫血症（Thalassemia）、囊性纤维化症（Cystic fibrosis）和艾滋病等

致病、发病基因的确定，通过基因编辑对这些疾病进行先天免疫的干预方案已经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这

些技术并不仅仅作为针对疾病的治疗手段，对健康和正常的个体同样有效，这便构成了增强的效果。因

而，“人类增强技术”指的是这样一类技术，它们以改变人的生理和物理的方式，在超出人类正常水平之

外，来完成任何不借助技术手段无法达成的素质和能力。而人类增强伦理的讨论，属于对人类增强技术应

用的伦理边界的考察。

一、人类增强伦理中的观点对峙

自从各种效果奇异的人类增强技术或技术方案问世以来，相关的伦理争议不断；其中最核心也是对峙

最为鲜明的是两大“主义”：对人类增强技术持积极和肯定态度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以

及与之对立的“生物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超人类主义者主张：应该研发更多种类的增强技术，

同时人们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技术来改变自己。③在他们看来，增强技术的应用对人是有益的，基于理性

考虑的个体会选择接受增强。但生物保守主义者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不应该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或人的本

质（human nature）进行实质性的改变④，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将带来这一严重后果并引发其他诸多问题，

因此这类技术不应被使用，甚至相关研发也要管控。

由于在发展初期，一些超人类主义者提出了诸如心灵上载（mind uploading）和人体冷冻（cryonics）等

带有末世论意味的科技展望，因而它一度被主流观念视为“异端”。⑤但近年来，超人类主义正在发生转

型。外在的原因是某些科学家甚至政府科研管理部门承认了人类增强技术的可行性与合理性⑥；同时，随

着一些增强技术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人们正在接受“增强”作为一种积极的治疗方式⑦。这些迹象表

明：社会正在逐步接纳人类增强技术。

内在方面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超人类主义学者开始立足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支持人

类增强技术的应用。首先，超人类主义倾向于从效果论（consequentialism）的立场来论证增强的合理性。

体现在个体层面，便是某种伦理的利己主义，是否接受增强技术取决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通常在经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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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改善身体力量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生理学教授 Lee Sweeney 发明了一种人造基因，通过注射能使肌肉细胞不断生长、增加力量，该项发

现在动物试验中已获得成功。身高方面，Eli Lilly 公司开发的人类生长素，可用于提高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的身高，预期疗效是 5−7.6 cm。

耐力方面，通过注射一种人工合成的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可以提高血液中的含氧量以提升耐力。分别参见 H. Lee Sweeney, 
 “Gene Doping,”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2004, pp. 62-69; E. M. Swift and Don Yaeger, “Unnatural Selection,” Sports Illustrated, May 14, 2001, p. 86;
以及 Matt Seaton and David Adam, “If This Year ’ s Tour de France Is 100% Clean, Then That Will Certainly Be a First,” Guardian, July 3, 2003, p. 4.

②具有改善记忆、持续保持注意力功效的药物有安帕金（ampakine）、莫达菲尼（modafinil）等。百优解（Prozac）、帕罗西汀（Paxil）的处

方疗效是抗抑郁，对健康人群也具有一定的改善注意力的功效。

③Nick Bostrom, Julian Savulescu, Human Enhancement Ethics: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④Nick Bostrom, Julian Savulescu, Human Enhancement Ethics: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⑤伊芙·赫洛尔德：《超越人类》，欧阳昱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年，第 258 页。

⑥例如，2001 年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科技委员会纳米科学工程与技术分委会（NSTC－NSEC）把可能提升人类能力的技术统称为

 “会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并制定了相应的研究规划，这份规划已有中译本，参见米黑尔·罗科和威廉·班布里奇编：《聚

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蔡曙山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另外 Nature 等权威科学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研究者探讨增强

技术应用的论文。例如 Greely, H., Sahakian, B., Harris, J., “Towards Responsible Use of Cognitive Enhancing Drugs by the Healthy,”  Nature 456
(2008), pp. 702-705; Sahakian, B., Morein-Zamir, S., “Professor ’ s Little Helper,” Nature 450 (2007), pp. 1157-1159.

⑦例如 Neil Harbisson 先生是一位先天全色盲患者，但在接受了增强性治疗后，获得了用听觉分辨颜色的超能力。参见 Stuart Jeffries, “Neil
Harbisson:  the  World ’  s  First  Cyborg Artist,”  The Guardian 2014/may/06. 类似的增强性治疗还有 Kevin Warwick 等案例，参见 Warwick,  K.;
Gasson,  M.;  Hutt,  B., “ Thought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A  First  Step  Using  Radiotelegraphy,”  IEEE  Proceedings  on  Communications.  No.  151
(2004): p. 185.

40



以负担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能增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技术会做出正面的评价，并选择接受。①在社会层

面，这种效果论又转变为功利主义，即主张推广普惠性的增强技术，例如免疫力增强和认知能力提升等，

同时限制那些只带来相对优势、却可能导致负外部效应的增强，例如增加身高等。②其次，在非效果论的

美德伦理层面，超人类主义对“自主”这一几乎是普遍性的理想人格进行了加强，把它扩充并体现为“身

体形态的自由权”（morphological freedom），即在不伤害和有损他人的情况下，选择改变身体接受增强是

一种权利。③ 最后，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和人类学层面，超人类主义基于进化论的思想提出了后人类的进化

观。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进化中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局限性。利用技术提高身体素

质和能力是物种生存和适应能力增强的表现，而后人类正是完成了物种能力飞跃的人类生存阶段，是进化

的趋势。因而，推动增强技术发展有其进化论上的特殊意义。④

不难发现，超人类主义的这些论据与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契合的，即对可实证的、经验性感受

的确信是价值和规范性判断的基石。同时，从这些主张中也展现出了超人类主义一个更为根本的特征−

伦理自然主义，即相信伦理规范的确立，需要依赖于经验和事实的判断，更要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进行辩

护。这体现了超人类主义希望从根本上将人类增强纳入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努力。

与超人类主义相反，生物保守主义对人类增强技术持消极和否定的态度。这类观点往往以既定秩序和

观念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对那些可能引起激烈变革的新兴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持不信任的态度；同

时，这类观点中的大部分想要守住的是所谓“人性”（human nature，或曰人类本质），即指出科技发展与

人性间存在矛盾，通过赋予人性以伦理规范性来制约科技发展。

生物保守主义反对增强技术的应用，因此需要对超人类主义的论证观点进行反驳；一些持强硬立场的

生物保守主义，在反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对相关科技的研发也要加以管控。我们称后一种为“强批

判”的生物保守主义，那些仅仅反驳超人类主义观点，但并未主张管控科研的称之为“弱批判”的生物保

守主义。事实上强、弱批判的区分，并非仅是观点层面的不同，还牵涉到如何看待伦理自然主义这一更深

层次上的立场问题。弱批判不反对伦理自然主义，而强批判的实质则是对伦理自然主义的质疑和否证。生

物保守主义的这两种立场中，弱批判更符合现今的主流意识，也更切实可行，而强批判的观点由于在规范

性论证上不够完备，无法支持其管控增强技术的主张；因而，我们更倾向于前者。由于弱批判的观点通常

是围绕理性常识和经验事实展开，在理解上并不困难，本文将在结语部分扼要介绍；而论证的重点将放在

指出强批判自身存在的问题上，即后者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是否能对超人类主义构成实质性的挑战。

二、伦理自然主义的强批判之一：自然主义谬误

本文的伦理自然主义可以从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两个层面上理解。元伦理学层面的伦理自然主义，

更多地是语法和形式意义上的，它提供了一种命题的推理模式，即伦理命题中的规范性陈述是经验的和可

实证的，价值陈述和事实陈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可以从“是”推论出“应当”。规范伦理学层面的

伦理自然主义，指出了一种为规范性辩护的策略和方向，即主要倚重自然科学的和经验的论证。这一层面

的伦理自然主义是涉及具体规范原则的，因而是实质性的，或者说是面向具体实践的。而元伦理学层面的

伦理自然主义并不具有这一特征，它所面对的只是伦理命题。

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

 

①Nick Bostrom, “Why I Want to be a Posthuman when I  Grow Up,”  in Gordijn R.  Chadwick (eds.) Medical  Enhancement and Posthumanity,  Springer
2008, pp. 107-135.

②Nick Bostrom,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Vol. 14, no. 1 (2005), pp. 27-41.

③Anders Sandberg, Morphological Freedom-Why we Not just want it, but need it, in Max More and Natasha Vita-More (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Wiley-Blackwell 2013, pp. 56-64.

④参 见 N.  Bostrom, “ Why  I  Want  to  be  a  Posthuman  When  I  Grow  Up,”  in  Bert  Gordijn  and  Ruth  Chadwick  (eds.), Medical  Enhancement  and
Posthumanity, Springer  2008,  pp.  107-137.  以 及 Mark  Walker, “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Identity  Objec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18/1 (2008), pp. 1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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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驳超人类主义，生物保守主义的第一种伦理自然主义批判是元伦理学层面的，其依据是摩尔

 （George E. Moore）提出的“自然主义谬误”，其强势之处体现在，它明确指出了：超人类主义对规范命

题的论证是无效和错误的，即单纯从描述性命题中无法推论出规范性命题。①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元伦理

学层面的批判立场鲜明，指出了伦理自然主义的规范性论证是错误的，但在现实中这种过于形式化的批判

缺乏实质性的主张。

摩尔不赞同斯宾塞（Herbert Spancer）等人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伦理自然主义，在其《伦

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自然主义谬误”来概括自己对伦理自然主义的批判。摩尔认为，“（作为形容

词的）善”本身是无法进行分析和定义的，因为它是简单的、没有部分；用“善”这个简单的概念与其他

概念等同是一种错误，取其名曰“自然主义谬误”。例如，把经验中“值得欲求的东西”或“快乐和免除

痛苦”等同于“善”，把“更为进化的”或“更高级的”等同于“更好的”，等等。②摩尔的这个分析，

是典型的在元伦理学层面对伦理概念的形式和语法分析。认为“善”不能由任何自然的属性来定义，在本

体论上是休谟提出的“是应二分”的回响。休谟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不能从一个事实判断直接得出一个

规范性的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涉及真假，规范判断指出行动应该或不应该，二者在逻辑上是两类概念，不

能相互推导。摩尔接受“是应二分”提出自然主义谬误，其初衷是想捍卫伦理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自主

性，即伦理命题不能被还原为自然科学命题（包括心理学）。③

在人类增强伦理的语境中，自然主义谬误及其本体论的承诺−是应二分，把规范性问题分成了技术

现实和伦理理论两个层面。伦理理论指的是围绕人类增强技术展开的伦理辩护和反驳；技术现实层面指的

是人类增强技术所能实现的实际功能和效果，也包括为实现这类技术而进行的研发，属于对现实事物进行

客观性研究的事实层面。伦理理论和技术现实是相互独立的，某一层面的结论对另一层面而言并不具有直

接的推理效力。超人类主义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论点可以概括为：身体、智能和心理能力上的更快、更高

和更强是一种善，能带来现实的好处，值得人们去追求，可以构成人们进一步行动的动机。

设想一对父母，出于种种原因，对自己孩子未来的身高充满忧虑，正在犹豫是否要给处在发育期的孩

子服用某类生长素以改善身高，甚至他们也在考虑：是否要为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实施某种改进身高的

基因治疗。又例如，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小 A 忙于求职面试和考研，对于一周后的期末考试毫无准备，正在

犹豫是否要服用某种记忆增强药物以突击备考。

对此，超人类主义者的观点很可能是这样的，身高对于能否获得幸福生活很重要，能带来更多自信，

能获得异性的青睐，能获得更多的职业选择。又如在应付考试的学生看来，服用药物提升记忆力，有助于

顺利地通过考试，获得奖学金，带来更好的工作实习机会等。显然，这种推理模式是经验性的，从现实中

能获得印证的某种自然状态（身高）或某种现实中的待遇（更高的工资）来构成人做出选择的动机，应该

怎么做取决于对经验事实的判断和预料。

超人类主义的这种把规范建立在经验判断上的做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不得不面对休谟的

 “是应二分”问题和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的挑战。预期身高 1.7 米是一个事实判断，不能从中推论出

我应该增高为 1.9 米。或者说，我的记忆力是能复述出最近三天的复习内容，但是通过服用记忆增强药

物，我能准确记住一月内看过的所有书的细节，据此，能推论出应该接受记忆增强吗？即认为其中一种状

态更有价值，更值得我去获得。休谟认为，单凭事实判断本身，无法得出应该保持它或者改变它的结论。

因为事实描述真假，涉及的是理性，而理性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动机，是趣味根据情感好恶来确定行为的

动机，从事实的判断不能直接得出行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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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G.E. 摩尔：《伦理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55 页。

③G.E. 摩尔：《伦理学原理》，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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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举出现实的利益，认为更高的身材或更强的记忆力能带来具体的好处，它们是善的并值得达成。

但“自然主义谬误”却认为，伦理命题中带有规范力量的“善”，用自然性质来定义的话，例如用“快乐

的”或“被欲望的”，那么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这种推理是成问题的，不是伦理命题的正确推

理方式。

面对这样的挑战，超人类主义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接受“自然主义谬误”的批评，即承认从经验事

实出发得出规范性的伦理结论，这种推理是无效的。但是，这只能表明超人类主义论证人类增强技术应用

的伦理合理性的方法错了，并没有表明“允许或应该采用某增强技术”的命题的内容不正确。摩尔自己也

认为，“一个正确的结论可以总是从一个错误的推论中获得”①，论证形式上的错误并不危及内容本身。

此外，接受“自然主义谬误”及其本体论的承诺，还将带来一个意外的后果。如果承认规范性命题不

可从事实判断中得出，而是另有起源，那么，以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科学研究和工程研发，似乎

就可以在事实与价值无涉的约定下，免除来自伦理和政治领域的规范性约束。美国生物学家厄尔里希

 （Paul R. Ehrlich）就曾提出，在价值问题上，人的自然属性对于价值没有任何指导作用。②他的言下之意

是，科学家的工作和伦理学家的工作互不相干，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无涉，因而也不应受到来自伦理学家

和政治家们的干涉。

因此，即便超人类主义承认自然主义谬误以及“是应二分”的结论，但对于其想辩护的人类增强技术

并不能构成实质上的约束，甚至在另一方面反而论证了相关技术研发的独立性。

第二种选择，超人类主义不接受基于自然主义谬误的批评。显然，站在伦理自然主义的立场上看，事

实和价值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如果进行抉择的人是具身的存在，能通过自身的行动对周围环境做出回应，

那么在这种回应能力中已经包含了基本的评价能力，完成某个行动同时就是进行了某种评价，规范性就体

现在主体对行动的功能和目的渴望和欲求中。③事实上，即便是在休谟那里，“是应二分”只是一个设

问，其目的是为了引出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休谟本人并不认为事实和价值之间是截然二分的，他提出在

现实中人通过需要、欲望、喜悦、快乐等情绪，已经从主体的情感中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进行了关联。④

从切身经验出发，在情感、欲求、直觉和理性的权衡下做出选择，在伦理自然主义者看来并非谬误。因

此，坚持伦理自然主义的超人类主义，可以用立场和信念的差异为由，对自然主义谬误的批评进行屏蔽。

因此，当面临有关人类增强技术的价值判断时，生物保守主义对超人类主义的元伦理学批判，或许可

以论证后者的伦理自然主义辩护犯了形式上的错误，但无力主张在现实中对相关技术进行制约。由于元伦

理学批判所面对的仅是伦理命题，这使得生物保守主义基于自然主义谬误的批判缺乏可操作性，这一论证

并不能支持其得出管控增强技术科研活动的主张，无法对超人类主义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三、伦理自然主义的强批判之二：基于形上学和宗教直觉的人性规范论

对超人类主义的另一种强批判立场，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展开。这一层面上的伦理自然主义认为：伦理

规范得以可能的条件以及对这些规范性原则的定义、说明和辩护，并不需要借助任何超感觉经验，应该用

一切可行的经验方法和资源来分析和理解这些规范。⑤虽然这一层次上的伦理自然主义并不限定具体的规

范内容，但也确实反对那些基于超感觉经验的规范性命题。正是在这点上，凸显出了这一强批判生物保守

主义与超人类主义间的分歧。前者对伦理规范性的论证往往是基于形上学或宗教直觉的，而后者诉诸的是

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

 

①G.E. 摩尔：《伦理学原理》，第 71 页。

②Paul Ehrlich, Human Natures: Genes, Cultures, and the Human Prospect, Island Press/Shearwater Books, 2000, p. 309.

③徐向东：《理由与道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99 页。

④参见 Alasdair Macintyre, “Hume on  ‘ Is ’  and  ‘ Ought, ’ ” Philosophical Review 68 (1959), pp. 451-468，以及大卫·休谟《人性论》第三卷中关于

 “道德区分”（moral distinctions）的论述。

⑤参见 Matthew Lutz and James Lenman, “Moral Natural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naturalism-moral，
2020-03-02，以及尼古拉斯·布宁等主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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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判断或自然科学的结论。
 （一）基于形上学的人性规范性论证
在《人类本质的未来》一书中，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针对基因增强技术的应用，提出了一种

基于形上学的人性规范性论证。哈贝马斯认为，超人类主义提倡基因增强的论点是“反常和怪异的”

 （freaked-out）。①后者支持父母委托医疗机构对未出生的孩子进行手术干预，通过基因分析、选择和编

辑来对某些人体特征进行改变以达到更健康和完美的状态。具体涉及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简称为 PGD 技术），及作为其基础性研究的胚胎干细胞实验。这几年

较为热门的基因编辑技术也适用于这类场景。

哈贝马斯指出，虽然在基因选择和增强技术的应用合法性上，一般公众的想法是允许利用其来治疗某

些重大的遗传性疾病，但是不应把 PGD 技术合法化，因为一旦允许便无法遏制从诊断到选择、再到增强的

进程，这将对人的尊严构成挑战。②在哈贝马斯看来，不光是基因编辑技术，哪怕是干预程度更低的

PGD 技术也不应被合法化。③

上述结论的得出，是基于哈贝马斯对两个问题的理解：什么是人性，以及人性的规范性从何而来。

正是在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哈贝马斯完成了一种对伦理自然主义的形上学批判，体现在两个

方面。

首先，在人性的规范性论证上放弃了伦理自然主义。哈贝马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人之为人及其特征。

人首先是自然物种（species）意义上的人，就哈贝马斯针对的是基因技术而言，“物种”这个词强调的是

人的基因序列和组合。其次，人性也包含了一个经验事实，即人的出生是未经技术干预的自然的出生。④

因此，从诉诸自然科学知识和经验事实而言，哈贝马斯的人性概念是自然主义的。但如何论证人性的规范

性呢？对此哈贝马斯的选择却是放弃自然主义的进路。

论证人性规范性最直接的方法是规范的本质主义，即直接赋予自然物种意义上人的定义以规范性，以

此来反对增强技术的干预。人性本身就具有规范性，改变基因就是改变人性，因而不应被允许。但规范本

质主义的短板也很明显，这样建立起来的规范性不够强健，容易受到如下诘难：为什么被改变前的基因序

列具有规范性，而改变后的不具有规范性？为什么是这一种经验事实具有规范性，而不是那一种经验事实

具有规范性？哈贝马斯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这表明他并不看好这一方案。

另一候选方案是：考察基因干预在心理上对受试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受试者长大后会认为，改变基

因侵犯了其自主，限制了他或她发展某种天赋的可能。这一方案诉诸的是受试者的心理感受这一经验事

实，也属于伦理自然主义，可称之为心理后果论。但反对意见认为：基因干预和负面的心理影响这二者之

间只具有或然性的关联。受试者也可能很满意自己被先天赋予的身高优势，或者一开始不满意，后来认可

了这一事实，毕竟这种改变不是让自己变得更矮或更不健康。心理后果论的短板在于：仅仅是心理上的弱

的因果关联，无法支持立法层面的强规范性。和规范的本质主义一样，哈贝马斯最终放弃了这些基于伦理

自然主义的规范性论证。

放弃伦理自然主义只是形上学批判的第一步，为了论证立法层面的人性规范性，哈贝马斯的方案是义

务论。义务论认为，一个行动是否正当，并不由其后果来判定，而是取决于行动本身固有的特点。在人类

增强的语境中，如果可以论证人类增强技术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不用说技术的应用，甚至是对技术的研

发都是有足够的理由进行管控和遏制了。哈贝马斯认为，PGD 技术也好，干细胞研究也罢，它们之所以

错，是因为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态度。从遵从义务的角度看，以这种错误态度行事，不应被允许。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9 Sep  2020

 

①J.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Press, 2003, p. 22.

②J.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 68.

③J.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 23.

④哈贝马斯认为，人的生命属于有机体，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这区别于技术产品，后者是人为制造的产物。参见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p.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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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思想，哈贝马斯区分了人们对待不同事物应有的态度。技术的态度，是

人们对待那些没生命的、无机物的态度，可以把它们作为工具、手段或原料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实践的态

度，是人们对待那些有生命的事物或有机体的态度，尊重对方的主观意愿。其中又可分为两种：对待能用

语言交流的生命体的述行的态度（performative attitude），以及对待那些有生命但无法用语言交流的生命体

的客体化的态度（objectivating attitude）。①因此，在如何对待胚胎上，客体化的态度是行为的底限：将其

作为无法用语言交流的生命体，尊重胚胎自身发展的目的，禁止人为干预下的出生；不应该采纳技术的态

度，将其作为无生命的对象而当成实现他人意愿的工具和手段。鉴于此，任何人哪怕是父母出于自己的愿

望对胚胎进行基因干预，都属于“物化”的、技术的态度，不应被允许。而胚胎干细胞研究，则完全是以

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个外在的目的来修改基因或牺牲胚胎，更加不能被允许。

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以存在物划分为基础的义务论，这是一种基于形上学本体论的规范性要

求。其长处在于借助了形上学的“普遍性”，把任何对人类胚胎的技术干预定性为是对义务的违背。哈贝

马斯希望寻求一个强势规范论证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并构成了一种基于形上学本体论的伦理自然主义批

判。但这一方案并非无懈可击。

首先是本体论观念的时代兼容性问题。哈贝马斯仅仅是引证了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对存在物的划分，并

假设其是普遍和有效的，可以作为规范性的基础，但却没有对其合法性加以论证。②古希腊时期的世界

观，是否足以作为分子生物学时代法律规范的基础，似乎勉为其难。其次，自然主义与理论融贯性问题。

一方面，哈贝马斯坚定地反对基因干预，另一方面，又否认自己是基因决定论者③，基因选择或编辑只是

间接造成了被试者的物种身份危机。这种近乎矛盾的态度使其反对基因干预的论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再

次，理论与现实技术发展的脱节。考虑到已被广泛采用的试管婴儿技术，如果将尊重胚胎自身发展作为一

项义务，那么培育试管婴儿这类非自然出生是否违背了这种义务呢？对此持肯定态度的观点，恐怕并不具

有实际意义。
 （二）基于宗教直觉的人性规范性论证
与哈贝马斯相同，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人类增强技术也持强批判的立场，在担任总统生命伦理

委员会顾问期间，福山促成了小布什政府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冻结计划④；对超人类主义则宣称其是

 “世界上最危险的观念”⑤。福山的强势，更体现在除了反对父母对子女实施的外加增强性干预外，还涉

及了服用神经药物对认知能力进行的自我增强。这意味着，福山要论证的规范性其权重之高将甚于个人自

主，这便促使其在哈贝马斯的形上学方案上进一步借助宗教信仰来巩固规范的普遍性。

人性及其规范性，同样是福山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对此他选择了规范的本质主义，即在人性的自然主

义定义基础上，强调一种基于整体论的绝对差别，以此证明任何去差别化的尝试都是对“自然（即本

质）”的违背，应加以杜绝。他对伦理自然主义的批判，集中体现在用超越经验的、宗教直觉的方式来偷

换“自然”这个概念。

关于人性，福山给出的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版本。这里的“自然”指的是生物统计学上的数据分布。

所谓人性，就是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典型特征和表现的总和。⑥“ 典型”指的是生物统计学意义上物种

特征值的钟型分布。现实中，人类个体间体征各有差异，但从生物统计学上看，这些不同特征的分布区间

和中位数是确定的。就智商、身高、体力、耐力等指标而言，还是可以区分出现代智人和黑猩猩的数据分

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

 

①J.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p. 44-45.

②J.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 44.

③J.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 53.

④参见 The President ’ s Council on Bioethics, Human Cloning and Human Dignity: An Ethical Inquiry 的第一部分政策建议，https://bioethicsarchive.
georgetown.edu/pcbe/reports/cloningreport/recommend.html 2020-03-02.

⑤Fukuyama Francis, Transhumanism,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 2004, pp. 42-43.

⑥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30−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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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诉诸生物统计数据的人性定义，可以较为客观地划定人类增强技术的边界所

在，但却不能论证这一界线本身具有规范性。因为生物统计学只是在共时性意义上划出了人类特征分布，

如果转换到历时性条件下来探寻人性，这一标准的客观性还能保持吗？也就是说，如何在承认物种可变的

进化论观点的条件下，来论证人性的规范性。正是这一棘手的挑战，促使福山不得不放弃了自然主义的路

径，转向了自然权理论。

自然权理论的人性观并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人性观，前者的“自然”指的是某种基于形上学或宗教的自

然秩序，而后者则基于经验知识。虽然在结论上，二者都坚持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但自然权理论认为，

这种不同并不是数据分析的结果，而是基于基督教教义及其特定的形上学设定。为了论证人性的规范性，

福山指出，人性并非自然科学可以穷尽。人为何具有意识和情感，人的灵魂又是什么，自然科学无法给出

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是知识的边界所在。对这些问题尽管科学无法透彻地解释，但人有自己的答案。在人

类进化过程中的某个节点，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本质性跳跃，正是由于这一从部分到整体的跳跃，最终

形成了人性规范性的基石。通过援引教皇保罗二世的观点，福山把进化过程中灵魂的突现称为“本体论的

跃变”（ontological leap）。①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是个谜，但福山认为，我们还是能相信这一点。②

当福山求助于宗教式的直觉来论证人性的规范性之时，就已经在“自然”概念的跃迁中完成了对伦理自然

主义的批判，人性的规范性已经转到了超越经验而存在的神秘自然法中了。

基于宗教直觉对伦理自然主义的批判，并不足以支持福山的强批判立场。首先，这种直觉本身并不具

有普遍性，不足以作为普遍性立法的基础。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人群对自然权理论的人性可以形成某种共

识，但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现代国家中，自然权理论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优势。其次，是自然主义与自

然法的融贯性问题。如果仅仅是人的自我意识、情感和灵魂等自然科学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决定了人性

享有基于自然法的规范性保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身高、记忆和体能等并非人性之所在，增强技术是可以

染指的。福山对此并不会认可，但自然法的论证并未覆盖这些特征。再次，宗教直觉与世俗化的现代社会

对科技发展的需求是脱节的。在现实中，即便是在有较深基督教信仰氛围的美国，禁止联邦政府资助胚胎

干细胞研究的禁令，在 2009 年时也被奥巴马政府推翻了，理由是与医学发展不相适应。③

在人性的规范性论证上，形上学和宗教直觉的方案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得不令人产生怀疑：通过诉诸

立法这样的强势规范手段来禁止人类增强技术及其应用，这一策略本身是否可行。毕竟，在对世界的理

解、对人性的认识上，无论是古希腊的形上学，还是基督教的直觉，与基于自然科学的现代知识体系之间

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在前者基础上以立法形式来呈现人性规范性是一种过于苛刻的要求。

结 语

强批判的生物保守主义，以伦理自然主义作为批判的目标，但上述两种反驳都未对超人类主义支持人

类增强的论证构成挑战，基于自然主义谬误的方案失之于形式化，基于形上学和宗教直觉的方案又过多依

赖于超验的直觉并与时代脱节。强批判遇到的这些困境，提示出了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

评价超人类主义的转型。如前所述，这一转型的发生有其客观的条件，即人类增强技术正逐步融入社会，

也有超人类主义自身的转变，即放弃了末世论式的想象，转而立足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来论证人类增强

的合理性。应该看到，这一努力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即试图把人类增强融入自然科学的世界观，而伦理自

然主义正是这种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超人类主义观念的批判，是否真的要以否定伦理自

然主义为前提，值得反思。

无论是立足于效果论来理解规范性，还是对自主这一理想人格的肯定，抑或是利用进化论来理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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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或是社会的演变，超人类主义的这些尝试都是在经验的、实证的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界观引导下，对人

类增强技术进行理解，其实质是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出发对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目的加以重新塑

造，为的是让技术更好服务于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因此，与其采用强批判的立场，用形上学或宗教直觉

来否定伦理自然主义，不如接受后者，用经验和实证的态度审视人类增强技术。这便是生物保守主义中的

弱批判立场。

接受伦理自然主义，并不意味着妥协，弱批判有自己的问题关注。首先，增强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如何确保基因修改不产生不可控的连锁反应，如何在群体无意识选择中保护基因

组合的多样性，如何避免因增强技术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都是需要前瞻性考虑的问题。其次，超

人类主义立足于效果论来论证某种增强技术的合理性，这一方案自身存在矛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

能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利己主义的增强选择（如改善身高）造成的负外部性将导致政府宏观政策上

的抑制与平衡。①最后，超人类主义提出的体现了个人自主的“形态自由”，最多只能是一部分激进的

 “增强技术粉丝”的选择，并不具有普遍性，自主也可以体现在放弃这种权利。总体上，弱批判对超人类

主义持一种商榷的立场，并不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尝试，主张在充分考虑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在实践中检

验技术与价值、技术与制度、技术与社会的契合度，或许这才是一种理性和建构性的技术伦理探讨模式。

 （责任编辑：盛丹艳）

The Critique of Ethical Naturalism in the Ethical Debate of
Human Enhancement

JI Haiqing

Abstract:   In the ethical  debate  of  human enhancement,  transhumanism,  with the point  of  support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ies (HET),  tries  to  justify  the  ethical

feasibility  with  the  presumption  of  ethical  naturalism,  which  is  the  mainstream  thought  of  normality

nowadays.  It  suggests  an  ethical  individualism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human  body,  an  utilitarianism  for  the  universal  improvement  on  social  scale  as  well  as  the

morphological  freedom  and  the  posthuman-aimed  evolution.  Bioconservatism  disapproves  of

transhumanism  on  human  enhancement,  which  develops  into  two  critical  stands,  strong  and  weak.  The

strong one, against the ethical naturalism of transhumanism, forwards critiques of metaethics and normative

ethics, which fails to raise a substantial challenge on transhumanism. The critique of Natural fallacy loses by

its formality and the critiques from J. Habermas and F. Fukuyama lose by their transcendental intuition and

anachronistic ontology. The flaws of the strong one lead to its failure on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n the R&D of HET and imply for the weak one, keeping a naturalistic and empirical attitude on HET and

whose critiques are referr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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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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